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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路加 

日期：主後 62年 

地點：羅馬 

對象：提阿非羅 

目的：指出神的能力藉著教會，將救恩從猶太人身上轉向外邦人；同時指出福音 

廣傳之迅速全是聖靈的工作，非人力能成之，這是神的能力在歷史中的彰顯 

主旨：教會的使命 

鑰節：1章 8節；28章 28節 

 

簡介： 

    使徒行傳為新約惟一的歷史書，與上卷（路加福音）合起來約佔新約篇幅的 

四分之一。沒有使徒行傳，教會便失去其始源之記錄；教會歷史便失去一個環節。 

使徒行傳是福音與書信之橋樑，是四福音之續集，也讓讀者了解書信的歷史背

景， 

它有「承先啟後」、「繼往開來」的性質與功用。 

 

     福音                  使徒行傳                    書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基督教之始源               初代教會史                信仰闡釋 

 （基礎）                  （傳揚）                 （釋明） 

 

 本書可據 1 章 8 節分成三大段，每段追述教會在「聖靈之能力及引導之下」，

勇敢為主作見證：（1）教會在耶路撒冷之見證（1~7 章）；（2）教會在耶路撒冷

外圍之見證（8~12章）；（3）教會在「地極」之見證（13~28章）。 

   使徒行傳是一本信徒的宣道史記，也是初代教會的歷史及宣教史。內中有甚

多宣教原則及策略，可供歷代教會借鏡仿效。 



 

本書特徵 

1. 本書為基督教首本「宣道史手冊」，也可稱為「猶太宣道史」。 

2. 有十八篇講道記錄，書內共提到 110人之多，可見對人之重視。 

3. 聖靈的工作特別明顯，故亦稱為「聖靈行傳」（聖靈一詞共出現 55次）。 

4. 書內鑰字為「道」、「教會」、「使徒」、「信」、「受洗」、「聖靈」、「外邦」、「作

見證」。（「作見證」約出現了 30次） 

 

大綱 

1. 在耶路撒冷的見證（1~7章） 

  （1）教會之開始（1~2章） 

  （2）教會之見證（3~5章） 

  （3）教會之迫害（6~7章） 

2. 在猶太與撒瑪利亞的見證（8~12章） 

  （1）教會轉向外邦人（8~9章上） 

  （2）教會接納外邦人（9章下~12章） 

3. 在「地極」的見證（13~28章） 

  （1）教會之佈道（13~21章上）（保羅為宣教士） 

  （2）保羅赴羅馬（21章下~28章）（保羅為囚犯） 

 

歷史背景 



1. 政治背景 

  （1）巡撫制度 

         使徒行傳約跨 33年之久（Ａ.Ｄ.30~63），在此時期的開始，猶太 

       地為巡撫管治，以該撒利亞為行政總部。在使徒行傳的開始，本丟彼拉 

       多仍是當時的巡撫（Ａ.Ｄ.26~36），之後為馬爾克路（Ｍａｒｃｉｌ- 

ｌｕｓ）（Ａ.Ｄ.36~38）及馬利勒（Ｍａｒｕｌｌｕｓ）（AＤ.38~41）。 

  主後 41年，革老丟（Ｃｌａｄｉｕｓ）為羅馬帝國之該撒，他登位 

後便廢除巡撫制（Ａ.Ｄ.41~44），又任用大希律之孫希律亞基帕一世為 

猶太王。主後 44年亞基帕一世卒後，羅馬政府又恢復巡撫制，直至主 

後 66 年。在此時期先後共有烏法都（Ｆａｄｕｓ）（Ａ.Ｄ.44~46）、亞

歷山大（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）（Ａ.Ｄ.46~48）、庫馬納（Ｃｕｍａｎｕ

ｓ）（Ａ.Ｄ.48~52）、腓力斯（Ｆｅｌｉｘ）（Ａ.Ｄ.52~59）、非斯都（Ｆ

ｅｓｔｕｓ）（Ａ.Ｄ.59~62），但在使徒行傳中只有後二位出現。 

  （2）羅馬該撒王帝（在使徒行傳時期） 

       提庇留（Ａ.Ｄ.14~37）、加利古拉（Ａ.Ｄ.37~41）、革老丟（Ａ.Ｄ.41~54 

       )、尼祿（Ａ.Ｄ.54~68）。 

  （3）希律家族 

       大希律（37Ｂ.Ｃ.~Ａ.Ｄ.4）殁後，巴勒斯坦分給三子，亞基老、希律 

       安提帕及腓力。在使徒行傳中出現的有希律安提帕、希律亞基帕一世， 

       及希律亞基帕二世。 

2. 宗教背景 



      在耶穌時代，人民的宗教生活由公會、大祭司及各教派控制著，它們的 

   勢力在使徒行傳時仍不變。 

（1）教派主要有二：a.撒都該（親公會，5：17） 

                 b.法利賽 

（2）大祭司：亞那（Ａ.Ｄ.6~15）、該亞法（Ａ.Ｄ.18~37）、約拿（即 4：6 

的「約翰」）等。 

  （3）守殿官：協助大祭司的宗教職務，權力僅次大祭司，也是大祭司的合法 

       繼承人，多是大祭司家族的後人（4：6）。 

  （4）公會：成員有七十人，大祭司為當然主席，其他成員分別是祭司長、守 

       殿官、撒都該教派、法利賽教派、民間長老。 

  （5）利未人：協助聖殿雜務，但在使徒行傳裡卻是大祭司的「捕快」、「差役」 

      （俗稱「宗教警察」），專追捕信徒（4：1，5：17~18、22、26）。 

3. 寫作背景 

      路加所寫的使徒行傳，是繼其前書之另一本融合歷史與神學的精心鉅著， 

   其文筆的優美、神學的精湛、歷史的準確，使這書可列入世界名著的行列。 

   在前書中，路加强調神兒子的工作，而在後書裡他則强調聖靈的工作。 

      作者本著兩個目的撰寫本書： 

（1）神的救恩普及全世：他承接前書結束時有關聖靈降臨的預言（路 24： 

49），現今記聖靈在耶穌門徒身上的作為。 

    （2）神的救恩亦沒虧待選民：從另一角度看，作者也在書中指出，神的選 

         民在耶穌升天後仍然執迷不悟，堅拒耶穌是他們的彌賽亞。雖然一般 

         大衆信服真道者不少，甚至有些宗教領袖亦歸服真道，但整體說來， 

         國家領袖方面對真理仍異常頑梗，正應驗以賽亞書 6章 9~10節的預 

         言，所以救恩將從猶太人手上轉至外邦人中（28：25~29）。  

   使徒行傳的結束似乎有點突兀（28:30-31），路加在最後留下了伏筆，意味著

福音工作還沒有結束，會一直延續下去…….。 


